
屏東縣政府　函

 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曾怡芬
電話：(08)7320415轉5302
傳真：(08)7323085
電子信箱：a001888@oa.pthg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社政字第11201755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公告簡章1份ATTCH1 

主旨：有關本府社會處辦理112年1月社工員招考，請惠予協助公
告並週知訊息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報名資格與辦法請詳閱「屏東縣政府社會處112年1月招考

社工員公告簡章」（如附件），或參閱屏東縣政府社會處
網 站 「 最 新 消 息 」
（https://www.pthg.gov.tw/PlanJdp/default.aspx）。

二、應屆畢業生請檢附系上在學證明，錄取後再補繳畢業證
書；成績單最後一學期可免付。

 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臺北

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東海大學、輔
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東吳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靜宜大學、實踐大
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長榮大學、
玄奘大學、亞洲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
藥理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、大同技術學院、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、高苑科技大學、中華民國
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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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